附件3

临湘市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临湘市黄盖湖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9月22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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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谢纬霖
	联络电话
	15802646543

	人员编制
	35
	实有人数
	35

	职能职责概述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组织或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在不影响保护自然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1、加大巡护执法力度。2、积极整改生态环境问题。3、严格执行林长制防火规定。4、水生动物增殖放流工作。5、鸟类监测。6、科普宣教。7、越冬水鸟保护专项行动。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生态保护。自2017年黄盖湖集中整治以来，中心一直将禁捕禁钓、候鸟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年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联合湖北赤壁市、临湘市公检法、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合力打击，有效巩固了集中整治成果。清理“三无船舶”3艘，并联合公安、渔政等部门开展“清网、清湖、清夹”专项行动，清理地笼578个、竹篙207根、丝网155匹等非法捕捞设施、清理垃圾61车（三轮车），驱赶垂钓人数378人，恢复湿地生态面积1.1万亩。 
（二）生态修复：一方面常态化巡湖，清理废旧地笼丝网白色垃圾等，二是实施植被恢复工程，补种黑麦草、狗牙根等鸟类食源植物50亩，人工营造生境岛3处，有效恢复候鸟栖息地和食源地。三是通过增殖放流以人工方式补充和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改善了水质。
（三）科普宣教：一是通过湿地日、野生动植物保护日等节假日进行宣传，组织宣传人员50 多人，出动宣传车6辆、制作条幅20条、旗帜5面、资料1500份，在周边社区、湖区、学校等区域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受宣教人数达1万人以上。二是通过人民日报、央视、卫视、地方电视台等各级媒体进行宣传；三是申报临湘市、岳阳市科普旅游教育基地，开展党建活动10余次，研学、学雷锋活动3次。四是向作协、摄影协会、学生等各类观鸟人士宣教100余次。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140.28
	
	135.57
	
	
	4.71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140.28
	117.38
	88.58
	24.1
	22.9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9.77
	4.89
	4.88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标识标牌系统完整；2、湿地得到保护，生态得到修复；3、完成时限：2024.12.31前完成；4、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社会群众及保护区周边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

	标识标牌系统完整，湿地得到保护，生态得到修复，2024.12.31前完成，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社会群众及保护区周边群众满意。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湿地得到保护，生态得到修复
	完成100%

	
	
	数量指标
	标识数量
	完成100%。

	
	
	时效指标
	2024年1月-12月
	各项工作按计划完成

	
	
	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内
	没有超预算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通过生态保护系列工作，使全社会提高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森林资源保护意识，社会效益显著。引导职工创业。
	已全部完成，到达预期效果

	
	
	经济效益
	减少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间接经济效益
	已完成

	
	
	生态效益
	湿地植被恢复1.1万亩
	按质按量100%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完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达99%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李文龙
	主任/评价组长
	临湘市林业局
	

	谢玮霖
	副主任/项目负责人
	临湘市黄盖湖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杨凤玮
	副主任
	临湘市林业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杨凤玮                          联系电话：13874031183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临湘市黄盖湖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隶属临湘市林业局。
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组织或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在不影响保护自然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机构设置：我单位共设有3个内设股室，分别是：综合办公室、资源保护股、科普宣教股。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实际支出140.28万元。基本支出主要列支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工作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支出88.58万元、公用支出24.1万。
本年度公务接待费支出4.89万元，预算金额4.89万元，因公出国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88万元，预算金额5万元。三公经费均未超预算。
[bookmark: _GoBack]（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1）专项资金项目名称“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巡护经费”，预算安排资金2.8965万元。项目起止时间：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项目概况：湿地巡护支出2.8965万元，主要用于临聘人员、公用车辆经费等方面，实际支出2.8965万元。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支出2.8965万元中，主要包括下列项目：其他交通费2.8965万元。其中财政资金2.8965万元，绩效评价情况整体较好。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所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项目实施管理办法》、《项目实施细则》、《岗位责任制度》，做到对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本单位主要专项资金支出主要是对城区市政设施维护项目。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我所领导非常重视专项资金使用的组织工作，开专题会布置工作或作重要指示。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专项支出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配备专门人员管理，各部门联动确保专项支出从预算编制到结果应用，全程受控。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中心2024年圆满完成以下列重要工作：
（一）生态保护。自2017年黄盖湖集中整治以来，中心一直将禁捕禁钓、候鸟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年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联合湖北赤壁市、临湘市公检法、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合力打击，有效巩固了集中整治成果。清理“三无船舶”3艘，并联合公安、渔政等部门开展“清网、清湖、清夹”专项行动，清理地笼578个、竹篙207根、丝网155匹等非法捕捞设施、清理垃圾61车（三轮车），驱赶垂钓人数378人，恢复湿地生态面积1.1万亩。 
（二）生态修复：一方面常态化巡湖，清理废旧地笼丝网白色垃圾等，二是实施植被恢复工程，补种黑麦草、狗牙根等鸟类食源植物50亩，人工营造生境岛3处，有效恢复候鸟栖息地和食源地。三是通过增殖放流以人工方式补充和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改善了水质。
（三）科普宣教：一是通过湿地日、野生动植物保护日等节假日进行宣传，组织宣传人员50 多人，出动宣传车6辆、制作条幅20条、旗帜5面、资料1500份，在周边社区、湖区、学校等区域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受宣教人数达1万人以上。二是通过人民日报、央视、卫视、地方电视台等各级媒体进行宣传；三是申报临湘市、岳阳市科普旅游教育基地，开展党建活动10余次，研学、学雷锋活动3次。四是向作协、摄影协会、学生等各类观鸟人士宣教100余次。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违规捕捞屡禁不止  
   尽管禁捕政策严格，保护区工作人员每天巡护，每年仍有违规捕捞、垂钓等事件发生，这与保护区岸线太长、保护区人员不足、巡护交通工具不足有关。
2. 生态修复长效机制不足 
   司法保护初建：2025年6月成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尝试“法律监督+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模式，但跨部门协作与常态化机制仍待检验。跨区域协调待加强，作为湘鄂共管湖泊，两省在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等方面尚未建立深度协作机制，可能影响保护整体性。
项目资金严重不足
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本级财政预算有限，省级资金每年申报审批金额约20万，国家级项目资金申请不到，作为湖南省第二大天然湖泊，又是一湖跨两省，存在压力大、担子重、资金不足、项目少的问题。







19

